
关于申报2022年零星维修项目计划的通知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做好校园零星维修项目计划管理，合理有效使用年度维修资金，力争早谋划、早论证、早立项、早启动，更好的保障施工时间、工艺和质量，现根据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零星维修工程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沪农职院〔2021〕19号）文件精神，启动2022年度零星维修项目计划申报工作。有关工作要求及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1.请各部门应本着解决实际需求、消除安全隐患和厉行节约的原则，结合实际进行各类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等项目申报。
2.申报项目需说明存在的问题、维修内容及要求、项目投资估算（详见“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请表”）。如项目投资估算无法确定，可与后勤处施文贤（18017900050）联系，后勤处将安排专人配合测算估价。
3.各部门对于所报项目，需明确项目联系人，便于对接后续工作。
4.未按照要求申报的项目，除可能涉及突发安全事故的排危抢险以及其他应急抢修工程外，原则上不再临时增加。
5.校园公共区域的维修项目由后勤处统计申报。
二、工作流程
1.请各部门填写《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根据费用估算值分级审批：
· 单项维修预算5000元（含）以下：申报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报后勤审批；
· 单项维修预算5000元以上、5万元（含）以下：申报部门负责人、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报后勤，由后勤制定详细方案与预算后报后勤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· 单项维修预算在5万元以上、20万元（含）以下：申报部门负责人、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报后勤，由后勤制定详细方案与预算后报后勤分管校领导、主管领导审批或走相关会议决策流程。
· 单项维修预算在20万元以上的维修工程应列入专项维修改造计划（不再此次申报范围），按照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基本建设和修缮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沪农职院〔2021〕15号）及学校项目库管理管理办法申报。
· 涉及多部门的维修项目，须相关部门会签。
2.后勤处将根据申报内容，组织有关人员实地勘察，进行论证，依据年度维修经费与轻重缓急，编制2022年度全校的零星维修工作初步计划，报学校分管领导审定。由于年度维修经费有限，对于暂缓实施的维修项目将转入后勤零星维修项目储备库（有效期3年），超过3年仍未实施的项目，须重新申报。
3.《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报表》于2022年1月10日下班前报送后勤处（20号楼302室）。联系人：施文贤，联系电话：18017900050。电子文档发送至211813@shafc.edu.cn，文件名为“部门名称+XXX维修项目”。表格填报咨询联系人：胡志秀，联系电话：67722957、13764545912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报表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
上海市农业学校后勤服务中心
2021年12月10日

附件：
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	维修地点
	

	维修项目名称
（暂定，具体以后勤核定为准）
	
	投资估算
	◎不大于5000元

◎大于5000元，不大于5万

◎大于5万元，不大于20万元

	
	
	拟实施时间
	

	维
修
内
容
及
要
求
1、请分部位详细列明，如地面、墙面、顶面等；
2、如有特殊材质要求请一并列明；
3、如有领导批示、请示请一并附上
	可附草图、可附页
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部门负责人
（签字盖章）
	日期：             

	会签部门意见
（如有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申报部门分管院领导意见
（大于5000元项目填写，已附相关领导批示，此项不填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主管领导意见
（大于5万元项目填写，已附主管领导批示，此项不填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后勤处部门负责人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后勤处分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
	


此表请双面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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